云南省商务厅2014年度新增典当行申报

工作方案

根据《商务部关于做好2014年度典当行设立工作的通知》（商流通函〔2014〕850号）要求，为保证我省2014年度新增典当行工作顺利开展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申报接件程序

州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为2014年度新增典当行接件部门，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与去年一致，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，州市商务主管部门才能接件，超时限的一律不予受理。

二、审计和验资中介机构

为健全和完善典当行业监管，提高典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，促进行业信息真实完整，新申报典当企业应选择有资质且2013年通过年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注册资金验资及审计，出具近两个年度的审计报告、附注表及验资证明。

三、验资金融机构

根据商务部申报新增典当行通知要求，继续沿用往年验资金融机构华夏银行昆明东风支行、中信银行昆明安康路支行、中国银行昆明市护国门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昆明滇龙支行为我省2014年新增典当企业验资银行，申报新增的典当企业必须将注册资金存入上述银行账户，并接受省商务厅监管。（银行联系方式详见附件）

四、明确注册资金监管制度

申报过程终结前，验资户资金受省商务厅及验资银行的监管。验资银行有义务配合我厅，适时监控申报企业的资金状况。对申报典当行的企业资金账户进行严格监管，杜绝审批过程中的资金抽逃现象发生。

验资银行承诺对我厅提供申报单位及时、准确、完整的资金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回复。未经省商务厅同意，验资银行不得应客户要求抽走资金；若客户强行抽走资金，验资银行应及时通知省商务厅，视为申报无效。

根据申报设立要求，验资银行应向申报方提供以下资料作为申报材料：

（一）银行询征函；

（二）进帐单复印件（加盖与原件审核无误的有效印鉴）。 

未获得批复的为申报不成功，验资银行据商务厅通知将验资户资金退回出资单位，验资程序终结。

五、初审程序

州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典当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，对已接件进行严格初审，初审的结果需通过集体讨论后形成一致意见，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后进行公示。初审材料须统一装订后，上报至省商务厅。

